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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3-011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

席会议的董事九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

书面确认意见》，认为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客观、公允地反映了 2022 年度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保证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保证承担个别和

连带责任。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告。年报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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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关联董事刘焕章、林材波、方业纬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

权票 6票，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 2022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履职报告》。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审计委员会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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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履职报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202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903,875,195股，扣除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股份18,371,148股（拟回购注销的

业绩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18,371,148股）即885,504,0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77,100,809.40元（含税）。 

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实际股本为基数，每股现金股利发放金额不变，依实际情况调整利润

分配总金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 2022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 2023 年度财务审计

服务及内控审计服务。有关具体审计费用，授权公司经营层依据审计工作量与会

计师事务所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前事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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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关于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3.00 亿元担保额度（含已发生累积担保金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第六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第六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第六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提名林瑞荣、江胜宗、刘焕章、方业纬、蔡瑞珍、林仁宗为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林瑞荣：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江胜宗：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刘焕章：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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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业纬：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蔡瑞珍：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林仁宗：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候选董事简历后附。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实行累积投票制。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名何贤波、黄颖聪、何志儒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何贤波：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黄颖聪：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何志儒：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候选独立董事简历后附。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行累积投票制。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议案》。 

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出具了《宏昌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涉及的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3)第 2041 号），

无锡宏仁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07,400.00 万元，高于购买无锡宏仁 100%股权的对价 102,900.00 万元，承诺期

届满未发生减值。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关联董事刘焕章、林材波、方业纬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

权票 6票，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2 年度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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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无锡宏仁 2022 年度

剔除募集资金影响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

76,157,099.38 元。由于 2022 年度覆铜板下游市场需求不振，叠加地缘冲突及

全球通胀加剧等影响，无锡宏仁的覆铜板及半固化片的销量有所下降，部分低于

业绩承诺数 12,000.00 万元，完成率为 63.46%。 

无锡宏仁 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剔除募集资金影响实现的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数为人民币 267,485,725.22 元，部分低于业绩

承诺数 30,000.00 万元,完成比例 89.16%。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规定计算，业绩承诺方需对本公司

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方应对本公司补偿金额 70,728,917.28 元，即应当补偿股份

数量为 18,371,148 股。同时，广州宏仁、香港聚丰应分别向上市公司返还前期

取得的2020年度及2021年度的现金分红款7,405,869.04 元、2,221,760.71 元，

合计 9,627,629.75 元。业绩承诺主体将按《业绩补偿协议》等规定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回购注销补偿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关联董事刘焕章、林材波、方业纬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

权票 6票，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批露的《宏昌电子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情况及业绩补偿

方案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

注销相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

专户、支付对价、股份回购注销、修订《公司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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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及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0 日 

 

附：候选董事简历 

林瑞荣先生，男，1961 年 5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

化工系毕业，自 1999 年 10 月起先后担任公司营业部经理、营业部协理、副总经

理、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江胜宗先生，男，1967 年 8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东海大学化工系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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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 2000 年起先后担任公司生产部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焕章先生，男，1954 年 1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淡江大学化学系毕业，

1998 至今任宏仁企业集团副总裁，兼任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现任公司董事。 

蔡瑞珍先生，男，1960 年 7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拥有美国国籍，台湾大

学经济学毕业，美国德州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天津达成兴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全丰房地产开发（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业纬先生，男，195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明志科技大学化工专业

毕业，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担任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 年 4 月至今担任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 年 8 月至今担任

宏仁企业集团副总裁。 

林仁宗先生，男，1963 年 2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中原大学化工系毕

业，自 1998 年起先后担任公司技术部高专、处长、副理、经理、协理，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 

何贤波先生，男，1970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电子科技大学国际贸易专

业双学士，曾任深圳粤宝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经理，广东经天律师事

务所律师，深圳市律师协会证券基金期货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中国证监会第

十二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等职。现任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 

黄颖聪先生，男，1971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澳洲莫道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曾任白天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

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广州华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志儒先生，男，1968 年 4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东吴大学会计学研究所

硕士。曾任安侯协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任，儒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稽核室

主任，安侯协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副理，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协理、执业

会计师，致远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会计师，宇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会计师。现任睿

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会计师。 


